关于开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资格复审工作的通知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2018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的安排，经自治区农牧厅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领导小组研究，现就开展考生资格复审工作通知如下：

一、资格复审时间

2018年8月19日开始，8月28日（不包括节假日）结束，每天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30。
二、资格复审地点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办公楼三楼电视电话会议室。（具体地址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159号自治区农牧厅）

三、资格复审所需提供的资料

1.本人身份证原件和2份复印件；

2.本人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和2份复印件（留学归国人员资格复审时须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3.填写《宁夏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应聘者资格复审表》（见附件）一式二份。

四、具体要求

1.应聘者接到电话通知后，必须按照规定的资格复审时间及时进行资格复审，如个人电话不通、逾期者视为自动放弃，不再补审。

2.应聘者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不得弄虚作假，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应聘资格。

联 系 人：赵健  周月君

联系电话：0951-5169816、5169935

附件：《宁夏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应聘者资格复

审表》

                       自治区农牧厅公开招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8月17日

附件

宁夏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应聘者资格复审表

	招聘单位主管部门：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岗位代码：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所学专业：
	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政治面貌：
	是否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

	非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书时间：

	通讯地址：

	固定电话：
	手机：

	应聘前所在单位：

	生源地：    省（区）    市    县（市、区）
	现户口所在地：    省（区）    市    县（市、区）

	生源地为被高校录取前户口所在地。

	学习和工作经历：



	奖惩情况：

	家族成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或职称

	爱人情况
	
	
	
	
	

	父母情况
	
	
	
	
	

	
	
	
	
	
	

	子女情况
	
	
	
	
	

	
	
	
	
	
	

	《岗位计划一览表中》各岗位相应资格条件的有关证件
	

	
	

	
	

	
	

	
	

	
	

	
	

	
	

	应聘者承诺
	本人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个人条件符合本次招聘所报考岗位的要求，如有虚假信息和作假行为，本人承担一切后果，并同意取消应聘资格。

报考人（签名）:

	审核意见：

	审核结果（打√）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审核人签名：

姓名：                                            所在单位：

姓名：                                            所在单位：

同级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人签名：




备注：此表一式二份，应聘者一份，招聘单位留存一份。

